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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3月 23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7 名，实际参会董事 7 名，符合《公司

法》和《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的规定，

结合公司正在推进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最新进展情况，因本次交易标的分布在多个国家

和地区、范围较广、规模较大且海外标的重要子公司涉及境外上市公司，需与境外监

管机构商讨及论证的事项较多；本次交易方案涉及发行股份购买海外资产，海外标的

估值比重预计占本次重组规模的 48%至 65%，最终资产规模、境内外资产占比及交易价

格等尚需根据具有证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报告确定；本次交易尚需大量沟

通、谈判、论证及包括国有监管部门在内的境内外监管机构事前审批等，相关工作需

要时间进一步推进完成。 

公司原预计自首次停牌之日起累计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即在 2018 年 4 月 10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根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

期限内披露重组预案。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报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临时公告 

股票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 5个月，即不晚于 2018年 6月

9日。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稳步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工作。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与交易对方就资产收

购方案进行协商、谈判，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鉴于本次交易标的分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范围较广、规模较大且海外标的重要

子公司涉及境外上市公司，需与境外监管机构商讨及论证的事项较多；本次交易方案

涉及发行股份购买海外资产，海外标的估值比重预计占本次重组规模的 48%至 65%，最

终资产规模、境内外资产占比及交易价格等尚需根据具有证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机构

出具的报告确定；本次交易尚需大量沟通、谈判、论证及包括国有监管部门在内的境

内外监管机构事前审批等，公司预计无法于首次停牌之日后 3 个月内复牌。为保证信

息披露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本次继续停牌有利于保障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延期复牌事项暨停牌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9）。 

关联董事包启发、曹凤岗、孙剑锋、王斐因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4票。 

二、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的报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分别与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集团”）及海

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签订重组框架协议，就公司拟以发行股份、

支付现金等方式分别购买航空集团持有的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羽飞训”）、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技术”）及 SR Technics Holdco 

I GmbH（以下简称“SRT”）全部或部分股权；购买海航集团及其控制下的相关企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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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持有的桂林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航空”）、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西部航空”）、海航酒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店控股”）及某

境外酒店企业全部或部分股权达成初步意向。本次签署的重组框架协议，属协议双方

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仅作为协议双方的初步意向，并非最终方案，最终交

易方案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进程，公司与拟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

架协议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稳步推进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项目工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40）。 

关联董事包启发、曹凤岗、孙剑锋、王斐因与本议案有关联关系，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4票。 

三、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报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18-041）。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